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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09 年 6 月 3 日至 12 日，维也纳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对《外层空间核动力源 
应用安全框架》的保留意见 
 
秘书处的说明 
 
1.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成立了小组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

机构联合专家组，目的是就计划中和目前可预见的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安

全方面的目标和建议制订一个技术性国际框架。该联合专家组在 2007 年至 2009
年开展了大量工作。在 2009 年 2 月 9 日至 20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小组委员会第

四十六届会议上，联合专家组最后完成了《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架》

草案文本，提交小组委员会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工作组和小组委员会审议。 

2. 小组委员会在 2 月 19 日第 715 次会议上通过了《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

全框架》（A/AC.105/C.1/L.292/Rev.4）。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代表就《安全框架》草案表示的保留意见（A/AC.105/933，第 130-131
段）。 

3. 所附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关于《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

框架》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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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在 2 月 19 日《安全框架》通过时 
所作的声明* 
 

[原文：西班牙文] 
 
关于本议题，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不阻碍协商一致核准《外层空间

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架》。不过，谨就提交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条款和条件

表达本代表团的保留意见。 

在此基础上，谨重申虽然文件没有明文提及在低地球轨道使用核动力源，但有

几处措辞模糊，留下了将来的空间开发方案继续采用这种不可接受的做法的可

能性。小组委员会应当处理就非常敏感问题作出决定时的酌处权的范围。 

应当指出的第二点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责任只能且完全由联合国会员国承担；

这种责任是不可转移的。 

我国代表团对赋予《安全框架》的自愿性和非约束性感到关切。需要推动关于

修正和制订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国际管理标准的程序。为此，和平利用外层

空间委员会在促进空间法方面的作用应得到加强。 

本声明将提交秘书处，附件载有本代表团关于《安全框架》的评论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 

 * 本声明按收到时的原样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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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
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就议程项目 10“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
所作的发言* 

 
[原文：西班牙文] 

 
关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 A/AC.105/C.1/L.292/Rev.2 号文件，**委内瑞拉代表团谨

感谢负责起草文本草案的联合专家组为处理我国代表团通过为此设立的正规渠

道提交的意见所作的努力。不过，令人关切的是，在提交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

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审议的文件中，仍然有两个基本问题。 

本代表团提请注意的第一点是，尽管小心谨慎以便不明文提及在低地球轨道使

用核动力源，但仍有多处措辞模糊，留下了将来的空间开发方案继续采用这种

不可接受的做法的可能性。小组委员会不能忽视在就非常敏感的事情作出决定

时酌处权的范围： 

前言 

第二段 

“飞往月球、火星和太阳系其他目的地等的有关科学和探索飞行任务，以及要

求具有强大功率的其他飞行任务（例如通信和轨道间空间拖车），也考虑使用

反应堆提供动力或推进力……” 

评论意见：提及通信飞行任务暗中包括低地球轨道飞行任务。 

前言 

第三段 

“……因发射失败和意外重返大气层导致的潜在事故状况，可能使核动力源曝

露在极端的物理条件下。” 

评论意见：就星际飞行任务而言，意外重返并非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出于谁

的意外呢？ 

前言 

第七段 

“《安全框架》的重点是保护地球生物圈中的人与环境，使其免受空间核动力

源应用在有关发射、运行和寿终飞行阶段可能带来的危害。……” 

__________________ 

 * 本发言稿按收到时的原样转载。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的评论意见是针对 A/AC.105/C.1/L.292/Rev.2 号文件所载版本

的《安全框架》发表的，该版本在提交小组委员会时，联合专家组尚未核准。在小组委员会

同一届会议上，秘书处发表了《安全框架》修订版 3，其中载有供小组委员会外层空间使用

核动力源工作组和小组委员会审议的最后草案。已通过的《安全框架》版本载于修订版 4。 



 

4  
 

A/AC.105/938  

评论意见：“运行”和“寿终飞行”显然暗指低地球轨道卫星。无论如何，必

须将这类卫星限制于已经存在的卫星，不允许在将来的飞行任务中增加这类卫

星。 

1. 导言 

1.1 背景 

第二段 

“例如飞往月球、火星和太阳系其他目的地的有关科学和探索飞行任务，以及

要求具有强大功率的其他飞行任务（例如通信和轨道间空间拖车），考虑使用

反应堆提供动力或推进力。空间核动力源已促成了一些正在进行中的飞行任

务。按目前的知识和能力，某些可预见的空间飞行任务除了以空间核动力源为

动力之外别无其他可行的选择，有些空间飞行任务也只有如此才能大大提高其

动力。” 

评论意见：有些飞行任务因为在低地球轨道使用核动力才成为可能，这类飞行

任务有利于和平和人类福祉吗？ 

下列措辞表明在《安全框架》下作出决策具有随意性： 

3. 政府指南 

第一段 

“政府职责包括：制定安全政策、要求和程序；确保这些政策、要求和程序得

到遵守；确保在与其他备选办法进行权衡时，使用空间核动力源有可接受的理

由” 

评论意见：由谁决定理由可否接受？ 

5. 技术指南 

5.2. 设计和开发方面的安全 

“设计和开发过程应当提供可合理达到的最高安全水平。” 

评论意见：什么是可以合理达到的最高安全水平？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想提出的第二点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责任只能
且完全由联合国会员国承担，这种责任不得转移。所审议的文件有几处措辞模

糊得令人无法接受，其中有一种明显的私有化倾向，而这是小组委员会所不允

许的： 

2. 安全目标 

第一段： 

“负责授权、批准或执行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

实体，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地球生物圈中的人（个人和集体）与环境受到保护

而不会不适当地限制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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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意见：这句话开启了非政府实体可以批准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可能性。 

“而不会不适当地限制……”：谁有权决定哪些限制是“适当的”？ 

第二段 

“为实现这一根本安全目标，指南分为三部分：政府指南（下文第 3 节）适用

于负责授权、批准或执行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的政府和有关国际政府间组

织；管理指南（下文第 4 节）适用于对执行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的组织的管

理；技术指南（下文第 5 节）适用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设计、开发和飞行任

务阶段”。 

术语表 

“执行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的组织：对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拥有直接控制

和监视权的法律实体。” 

评论意见：上述引文明确规定意图是将授权、执行、直接控制和监督事宜托付

给私营部门。 

4. 管理指南 

“本节对涉及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的组织提供管理方面的指导。在《安全框

架》范围内，管理工作应当遵守政府和相关政府间安全政策、要求和程序，以

实现根本安全目标。管理职责包括承担主要的安全责任，确保为了安全提供充

足的资源，以及在组织内促进和维持一种牢固的‘安全文化’。” 

评论意见：对世界人民的责任由各国政府承担。上文所引措辞违背了联合国原

则。所提议的责任转移在下文得到重申： 

4. 管理指南 

4.1. 安全责任 

“执行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的组织应当负有主要的安全责任。  

“执行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的组织负有主要的安全责任……” 

 

 


